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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行動者不要成為人權侵犯者

2012年1月12日
日前泛民特首候選人初選期間，有示威者到票站抗議參與小圈子選舉，其中個別示威者用「蝗蟲」等歧視性語言辱罵他人，並以貶損性的角度使用「大陸婆」作稱謂，又批評別人「鄉音都未改…有蝗蟲」，以及公然發表有侮辱參政女性的傾向的言論，這些言行，實在令人齒冷。
 

香港人權監察批評，不論誰人，以「蝗蟲」和其他基於族群、鄉音，又或性別的侮辱、貶損或歧視言論，羞辱他人，即使在情緒激動的示威中，也不能接受，必須予以譴責。
連同早前D&G禁拍事件中，個別人士發表助長族群對立、甚至鼓吹仇外情緒的言論，人權監察擔心，無論這些言論是有意還是無意，長此下去，它們將會進一步激化社會上已有的族群歧視和對立、以及香港的排外和仇外情緒。

人權監察呼籲，每個人都應珍惜香港的公義、平等、族群共融等重要的人權價值。任何人不應將社會上對資源分配不均、以至種種社會不公義的不滿，又或把對個別人士的不當行徑和意識的反感，轉化成為基於種族、族群、鄉音、出生地、或來源地的敵意和歧視，助長甚至推動排外和仇外意識。

人權監察呼籲，社會行動者應將引此事為鑑：堅守無所歧視的原則，不應採用狹隘的民粹主義，藉著社會上任何人的歧視偏見或仇外情緒，去爭取社會公義，更不應容許歧視心態和排外意識，侵蝕社會行動者和同儕的心靈。同為不公制度受害者的人，實在不應互存敵意，虛耗心力，互相歧視。
同時，人權監察亦呼籲社會行動者，在爭取民主、人權、公義的時候，尤其行使表達權利、進行示威和反示威之時，在期望他人尊重自己表達權利的時候，要同樣地尊重他人的表達權利和機會，不應不合理地妨礙他人意見表達的權利和機會，否則不但會損害公眾對訴求的支持，亦給他人藉機滲透破壞的機會，而且自己亦會成為人權侵犯者。請緊記：人權侵犯者，不但難以贏得世界，更會失去自己。
-完-
� 明報：〈阻初選罵市民招眾怒 人民力量義工拒道歉〉。2012年1月11日。





